輔仁大學經濟系進修學士班各年級必、選修科目表（114學年度入學適用）
	
	一年級
	二年級
	三年級
	四年級
	合計

	
	科目
	學分數
(上/下)
	科目
	學分數
(上/下)
	科目
	學分數
(上/下)
	科目
	學分數
(上/下)
	

	全人教育課程(校定必修)
	體育
	0-0
	體育
	1-1
	
	
	
	
	32

	
	大學入門
	2-0
	人生哲學
	2-2
	專業倫理
	2-0
	
	
	

	
	國文
	2-2
	
	
	
	
	
	
	

	
	外國語文(英文)
	2-2
	外國語文
	2-2
	
	
	
	
	

	
	通識涵養課程
	10學分，每個領域(PT人文藝術、NT自然與科技、ST社會科學、DT永續素養)各2學分，另再任擇一領域修讀2學分，合計10學分。 ※畢業前修滿即可。
	

	
	英文能力，須通過本系規定。

資訊素養0學分，學生可修讀通過本校認可之相關電腦資訊課程，或檢附校外資訊相關證照。
	

	系定必修
	經濟學原理
	3-3
	個體經濟學
	3-3
	貨幣銀行學
	2-2
	國際經濟學
	2-2
	48

	
	微積分
	3-3
	統計學
	3-3
	總體經濟學
	3-3
	財政學
	2-2
	

	
	
	
	會計學
	3-3
	
	
	
	
	

	系開選修科目
	計算機概論
	2-2
	民法概要
	2-0
	應用英文
	2-2
	網路經濟學
	2-0
	修得48即可

	
	金融市場概論
	2-0
	商事法
	0-2
	財務管理
	0-3
	經濟發展史
	0-2
	

	
	新金融商品概論
	0-2
	套裝軟體
	2-2
	消費者洞察與數據智慧-英
	0-2
	網路經濟學
	2-0
	

	
	
	
	展覽與會議管理（一）（二）
	2-2
	程式設計
	2-2
	證券交易法
	0-2
	

	
	
	
	Fintech金融科技
	2-2
	數據分析概論
	2-0
	金融投資學
	3-0
	

	
	
	數據分析方法
	0-2
	消費經濟學
	0-2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畢業總學分數：128

	◆ 本系所有課程均不可以高修。
◆ 體育

重補修體育，一學期至多可修二個體育，重修第二門體育，請加退選期間依各年級規定辦理。

◆ 學分數
　1、一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10學分。
　　 二、三、四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9學分，
　2、學生每學期選課學分上限為25學分。
	　3、畢業總學分：128

(凡選修外系之本系未開課程，最多承認14
學分。

(選修日間部經濟系之課程均視為本系學分。(修讀有學分之軍訓及體育課程或多修的通識
　均不列入畢業學分。
修訂於2025.09.08


◆請於二年級上學期結束前，務必參加過英文能力認證的相關測驗。


學生須參加英文檢定考試，成績並應達多益350分(或其他測驗相對應之同等級標準，例CEF 之 A2進階級)， 未達上述標準者，須於大三或大四期間，修讀本系規定之英語課程且成績及格始具有畢業資格。








